
 

 

教务〔2024〕11号 

各教学单位： 

根据《关于做好 2024 年院级、省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申报

和推荐工作的通知》要求，经教学单位申报，教务处组织专家对8

个申报团队进行材料初评与现场评审。现将评审结果予以公布，

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荐省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2个） 

畜牧兽医专业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二、立项院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7个） 

畜牧兽医专业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大数据与会计专业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 



 

智能建造技术专业 

农业生物技术专业 

三、相关工作安排 

（一）省级申报材料上传。申报省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项目所

在教学单位认真对照申报指南与要求，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申报材

料，教务处适时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指导。4月5日前完成申报材

料上传。 

（二）院级立项建设。进一步优化已提将的申报书和支撑材料，

同步补充建设方案、建设任务书，于4月10日提交教务处，教务

处审核后发布。各团队以建设任务书发布之日起启动建设（两

年），规范好资金使用，确保按期验收。教务处将定期开展检查。

  （三）对推荐的两个省级团队，若获批省级立项则按省级相

关要求推进建设，若未获批省级立项则按院级纳入建设。 

 

 

 

教务处 

2024年 3月28日 

 


